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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投资促进局行政责任清单

（一）行政处罚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形式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处罚 0280832000

对外国投

资者或者

外商投资

企业未按

照要求报

送投资信

息的处罚

【部门规章】《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办法》（商务部、市场监管总

局令 2019年第 2号）

第二十五条 外国投资者或

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

求报送投资信息，且在商务主管部

门通知后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

予以补报或更正的，由商务主管部

门责令其于 20个工作日内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且存在

以下情形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

（一）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

资企业故意逃避履行信息报告义

务，或在进行信息报告时隐瞒真实

情况、提供误导性或虚假信息；

（二）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

资企业就所属行业、是否涉及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企业投资

者及其实际控制人等重要信息报

送错误；

1.立案责任：对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

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

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

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

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

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

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

对应当予以制止或处

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

止、处罚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

实施行政处罚的；

5. 在制止以及查处违

法案件中受阻，应当向

相关部门报告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

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

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

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批评教育、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

格、离岗培训、调离工

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

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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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

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求报送投

资信息，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

两年内再次违反本办法有关要求；

（四）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

他严重情形。

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依法予以处罚

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

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

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

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依法予以执

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

用裁量权的；行政处罚

显失公正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

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

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

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

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

发生腐败行为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

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

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

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4、给予分管科室责令限

期整改、通报批评、取

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

究；

5、分管科室依法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

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

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

费用。

6、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

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

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

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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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检查类（共 1 项）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形式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检查 0618003000

对外国投

资者或者

外商投资

企业的监

督检查

【部门规章】《外商

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商

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令

2019 年第 2号）

第二十条 商务主管

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

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

实施监督检查。

商务主管部门可联合

有关部门，采取抽查、根

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

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

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

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

式开展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对外

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进行实施

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

发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计入商

务部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诚

信档案系统；对未按本办法规定

进行备案，备案不实，伪造、变

造、出租、出借、转让《备案回

执》，对监督检查不予配合或拒不

履行商务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处

罚的，将相关诚信信息通过商务

部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

示。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

期限或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

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

未发现旅游市场违法行为或已改

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

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未按规定履行水

库安全管理监督检

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

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

存在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

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

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

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依照各自

权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

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

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

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

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任追

究；

3.给予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格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

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

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

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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